
 
第二十七屆會議(1986年) 

第15號一般性意見：《公約》所規定的外僑地位 

 
 1.  各締約國的報告往往都沒有顧及締約國都必須保證“在其領土內和受其管轄的一切個人

都”享有本公約所承認的權利(第二條第1款)。一般而言，《公約》所訂各項權利適用於每個人，

不論國家間對等原則，亦不論該個人的國籍或無國籍身份。  

 
 2.  因此，一般的規則是，必須確保《公約》內的每一項權利，而不區別對待公民和外僑。

如同第二條所規定的，外僑享有在《公約》所保證的權利方面的無歧視的一般規定的益處。此項

保證同樣適用于外僑和公民。例外的是，《公約》中有些權利已明文規定僅僅適用于公民(第二十

五條)，而第十三條則僅適用于外僑。但是，委員會審查報告的經驗卻顯示，在一些國家，外僑卻

享受不到按照《公約》所應享有的其他的權利，或受到通常都不符合《公約》的無理限制。  

 
     3.  一些國家的憲法規定外僑和公民一律平等。某些最近通過的憲法卻詳細地分別規定適用

於一切人的基本權利和僅適用于公民的基本權利。然而，在某些國家，在起草憲法中的相關權利

條款時都僅僅針對其公民。成文法和判例法在規定外僑權利方面也發揮重要作用。委員會已得

知，在某些國家，其憲法或其他法律雖然不保證外僑享有某些基本權利，可是本公約卻規定他們

應享有這些權利。但是，有些國家顯然沒有實行《公約》所定不得歧視外僑的應享權利。  

 
 4.  委員會認為各締約國在其報告內應該注意外僑的法定地位和實際地位。《公約》已在內

載的權利方面給予外僑一切保護；各締約國在其立法上和實踐上均應適當遵守《公約》的規定。

這樣才能大大改善外僑的地位。各締約國均應確保在其管轄範圍內的外僑都能夠知道《公約》的

條款和所規定的權利。  

 
     5.  《公約》不承認外國人有權進入某一締約國的領土或在其境內居住。原則上，該國有權

決定誰可以入境。但是，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涉及不歧視、禁止非人道待遇和尊重家庭生活等考

慮因素時，外國人甚至可以享有入境或居留方面的《公約》保護。  

 
 6.  入境許可的頒發必須符合有關諸如遷徙、居住和就業等事項的條件。一個國家亦可對過

境的外國人規定一般條件。但是，外國人一旦獲准進入一個締約國的領土，他們就有權享有《公

約》所規定的各項權利。  

 
 7.  因此，外僑應享有固有的生命權、法律保護以及生命不得被任意剝奪的權利。他們不應

受到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性的待遇或處罰；他們亦不應被迫為奴隸或被強迫役使。外僑享

有充分的自由權利和人身安全。他們如果被合法地剝奪了自由，應該獲得人道待遇，其固有的人

身尊嚴應受尊重。外僑不因未履行合同義務而被監禁。他們有權自由遷徙、自由選擇住所；他們

有權自由離境。外僑在法院和法庭內享有平等待遇，並且有權在依法設立的公正、超然的主管法

庭中就任何刑事控訴或法律訴訟的權利和義務的確定問題進行公正的、公開的審訊。外僑不應受

到溯及既往的刑事立法的拘束，並且有權在法律上獲得確認。他們的隱私權、家庭、住屋或通信

均不受任何任意的或非法的干涉。他們有權享有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並且有權保有

意見和表達其意見。外僑有權進行和平集會和結社。他們達到適婚年齡時可以結婚。他們的子女

有權享有依未成年人資格所應享有的各種保護。如果外僑屬於第二十七 



條所規定的少數者，他們應有權同其集團中的其他成員共同享有他們自己的文化並信奉和實行自

己的宗教及使用自己的語文。外僑有權享有平等的法律保障。在實行這些權利方面，不應該區分

外僑和公民。只有按照《公約》合法實施的限制規定才能夠限制外僑的這些權利。  

 8.  一旦外國人合法入境，就只能夠按照第十二條第3款的規定來處理是否應限制他的境內遷徙

自由和離開該國的權利。有關外僑和本國人之間或不同種類的外僑之間在這方面的差別待遇必須

符合第十二條第3款的規定。因為這些限制尤其不應該影響到《公約》所承認的其他的權利，所

以一個締約國絕對不應該為了任意阻止一個外僑返回他的本國而扣留他或將他驅逐至某一第三

國(第十二條第4款)。  

 9.  許多報告中關於第十三條所涉各項問題的資料都很不夠。本條適用于旨在強制外僑離境的一

切程式，不論它是出於國內法所規定的驅逐出境或其他罪名。如果此類程式導致逮捕，則亦可能

應該適用《公約》中有關剝奪自由(第九和第十條)的保障條款。如果逮捕的目的是特別為了引渡，

則可能應該適用國內法和國際法的其他規定。通常都必須准許被驅逐的外僑前往同意收容他的任

何一個國家。第十三條所規定的特別權利僅保護合法進入締約國領土的外僑。這就是說，在確定

此項保護的範疇時，必須考慮到有關入境和居留條件的國內法；居留超過法定期限或其入境許可

所准許的居留期限的非法入境者和外僑尤其不受其條款的保護。但是，如果對某一外僑的入境或

居留的合法性發生爭議，那麼，就必須按照第十三條的規定來作出有關涉及將他驅逐出境的此一

爭議的任何決定。締約國主管當局有義務依照善意原則行使其權力，以適用並解釋國內法，但須

遵守《公約》所規定的諸如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之類的規定(第二十六條)。  

 10.  第十三條僅僅直接規定驅逐出境的程式，而非實質性理由。但是，由於它規定只有“按照依

法作出的決定”才可以被驅逐出境，所以它的宗旨顯然是為了防止任意驅逐出境。另外一方面，它

規定外僑均有權就其案件得到一種判決；因此，第十三條就有容許關於集體或成批驅逐出境的法

律或判決。委員會認為，此項瞭解可由下列的其他規定加以證實，即該條規定了提出反對驅逐出

境的理由和使他的案件判決得到主管當局或由該當局所指定的人員進行複審，並為此目的而請人

擔任代表。外僑必須能夠獲得有關尋求其反對驅逐出境的補救辦法的充分的便利，以期有效行使

他的全部訴訟權利。只有在遇有“國家安全的緊迫原因另有要求”的情況下，才可能不適用第十三

條內有關反對驅逐出境的申訴權利和有關由主管當局進行複審的權利的原則。在適用第十三條

時，不得區別對待不同類別的外僑。  

  


